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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修正規定
	現行規定
	說明

	五、(委員之選任)
學術倫理審議會置召集人一人，由本部部長指派次長一人兼任之；委員九人至十五人，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，其餘委員由本部部長就本部相關司處主管、教育部代表、學者專家或律師派(聘)兼之。 
學術倫理審議會委員為無給職。
	五、(委員之選任)
學術倫理審議會置召集人一人，由本部部長指派次長一人兼任之；委員九人至十五人，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，其餘委員由本部部長就本部相關司處主管、各大學教授、研究機構研究員或律師派(聘)兼之。 
學術倫理審議會委員為無給職。
	一、修正第一項，為廣納適任的審議委員人選，爰將「各大學教授、研究機構研究員」修正為「教育部代表、學者專家」。
二、第二項未修正。

	十二、(處分方式)
學術倫理審議會就初審結果認定違反學術倫理之案件進行審議，如認定違反學術倫理行為證據確切時，得按其情節輕重對當事人作成下列各款之處分建議：
   (一)書面告誡。
   (二)停止申請及執行補助計畫、申請及領取獎勵(費)一年至十年，或終身停權；並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費用、獎勵(費)。
   (三)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費用、獎勵(費)。
	十二、(處分方式)
學術倫理審議會就初審結果認定違反學術倫理之案件進行審議，如認定違反學術倫理行為證據確切時，得按其情節輕重對當事人作成下列各款之處分建議：
   (一)書面告誡。
   (二)停止申請及執行補助計畫、申請及領取獎勵(費)一年至十年，或終身停權。
   (三)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費用。
   (四)追回部分或全部獎勵(費)。
	一、修正第二款，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經學術倫理審議會審議作成停權處分建議者，因情節較重大，有併予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費用、獎勵(費)之必要。
二、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處分均為追回部分或全部費用，爰予整併。

	十三、(資訊公開)
    學術倫理案件經學術倫理審議會審議作成處分建議者，經審議會視情節輕重決議後公開相關資訊。
	
	一、本點新增。
二、為達教育目的，透過違反案件公開以資警惕並提升學術倫理意識，爰增訂資訊公開規定。

	十四、(處分之通知)
    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處分，應以書面通知檢舉人、受處分人及其所屬學校或機關（構），並要求該受處分人所屬學校或機關（構）提出說明及檢討改進，並就受處分人違反學術倫理行為之處理情形副知本部。
	十三、(處分之通知)
    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處分，應以書面通知檢舉人、受處分人及其所屬學校或機關（構），並要求該受處分人所屬學校或機關（構）提出說明及檢討改進，並就受處分人違反學術倫理行為之處理情形副知本部。
	點次變更，內容未修正。

	十五、(保密責任)
    依本要點受理檢舉、參與調查或審議程序之人員，就所接觸資訊有予以保密之必要者，應予保密。
    本部進行審議程序時，就檢舉人之真實姓名、地址或其他足資辨識其身分之資料，應採取必要之保密措施。
    學術倫理案件如涉公共利益，本部得適切對外說明，不受第一項規定限制。
	十四、(保密責任)
    依本要點受理檢舉、參與調查或審議程序之人員，就所接觸資訊有予以保密之必要者，應予保密。
    本部進行審議程序時，就檢舉人之真實姓名、地址或其他足資辨識其身分之資料，應採取必要之保密措施。
    學術倫理案件如涉公共利益，本部得適切對外說明，不受第一項規定限制。
	點次變更，內容未修正。

	十六、(學術倫理審議會委員及初審人員之迴避原則)學術倫理審議會委員及初審人員與當事人間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應自行迴避。但第二款至第五款有特殊情形者，不在此限：
   (一)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定情形之一。
   (二)任職同一系、所、科或單位。
   (三)近三年曾有指導博士、碩士論文之師生關係。
   (四)近二年發表論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作者。
   (五)審查案件時有共同執行研究計畫。 
	十五、(學術倫理審議會委員及初審人員之迴避原則)學術倫理審議會委員及初審人員與當事人間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應自行迴避。但第二款至第五款有特殊情形者，不在此限：
   (一)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定情形之一。
   (二)任職同一系、所、科或單位。
   (三)近三年曾有指導博士、碩士論文之師生關係。
   (四)近二年發表論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作者。
   (五)審查案件時有共同執行研究計畫。 
	點次變更，內容未修正。

	十七、(受補助學校或機關（構）之配合義務及責任)
    本部於處理違反學術倫理案件時，除直接調查或處分外，得視需要請當事人所屬學校或機關（構）協助調查，並將調查結果送交本部。
當事人所屬學校或機關（構）對於違反學術倫理案件未積極配合調查、有重大管理疏失或其他不當之處理行為，經學術倫理審議會建議，得追回或減撥本部一定期間之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部分管理費。
	十六、(受補助學校或機關（構）之配合義務及責任)
    本部於處理違反學術倫理案件時，除直接調查或處分外，得視需要請當事人所屬學校或機關（構）協助調查，並將調查結果送交本部。
當事人所屬學校或機關（構）對於違反學術倫理案件未積極配合調查或有其他不當之處理行為，經學術倫理審議會建議，得自次年度起減撥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管理費。
	一、點次變更。
二、第一項未修正。
三、修正第二項，為加強受補助學校或機關（構）自我管理之責任，爰增列「重大管理疏失」為扣減管理費之事由，且除減撥管理費外，增訂本部得主動追回一定期間內管理費之規定。




